
臺南市大新國小 114學年度教師節敬師感恩活動計畫 

一、依據：本校友善校園工作年度計畫辦理。 

二、主旨： 

1.藉活動端正社會禮俗，宏揚尊師重道，激勵感恩之心。 

2.藉活動培養學童尊師感恩之態度與情操。 

3.拉進師生間距離，增進校園和諧氣氛。 

4.營造兒童快樂、溫馨的學習成長環境。 

三、活動對象：全校教職員工、學生。 

四、活動日期：114年9月26日（五）8:00～8:40 

五、活動地點：活動中心 

六、活動內容：「敬師奉茶」 

   1.事先調查「敬師奉茶」各班代表，每班2名。 

2.全校學生及教職人員於活動中心集合，各班排定位置。(升旗隊形) 

3.各班代表請老師就坐，由各班代表奉上一杯茶並說出感謝老師的祝福語。 

4.最後由主持人引導全校學生說:「老師謝謝您，教師節快樂！」 

七、經費：由本校相關活動經費項下支出。 

八、本計畫陳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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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立大新國民小學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 

111年6月28日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112年8月29日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113年2月15日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113年6月26日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臺南市立大新國民小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輔導與管教學生，依據教師法第

三十二條及教育部「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訂定本校「教

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落實教育基本法規定，積極維護學

生之學習權、受教育權、身體自主權及人格發展權，且維護校園安全與教學秩序。 

 

後續詳細條文略以，...請參照校務會議雲端硬碟 
 
附表一、教師違法處罰措施參考表 

違法處罰之類型 違法處罰之行為態樣例示 

體罰 

教師親自對學生身體施加強制力之體罰，例如毆打、鞭

打、打耳光、打手心、打臀部或責打身體其他部位等。 

教師責令學生對自己身體施加強制力之體罰，例如命學生

自打耳光等。 

教師責令第三者對學生身體施加強制力之體罰，例如命學

生互打耳光等。 

教師責令學生採取特定身體動作之體罰，例如交互蹲跳、

半蹲、罰跪、蛙跳、兔跳、學鴨子走路、提水桶過肩、單

腳支撐地面、上下樓梯或其他類似之身體動作等。 

霸凌 校園霸凌防制準則規定之霸凌。 

不當管教 

指教師對學生採取之管教措施，違反輔導管教相關法令之

規定，而使學生身心受到侵害之行為，例如站立反省每次

超過一堂課，每日累計超過兩小時，或對學生罰錢或非暫

時保管之沒收或沒入學生物品。 

其他違法處罰 

涉及刑事法律之公然侮辱、誹謗、強制、恐嚇等行為，及

違反與教師專業倫理相關之行政法規（例如性別平等教育

法、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使學生身心受到侵

害之違法行為。 

本表僅屬舉例說明之性質，其未列入之情形，符合法定要件者，仍為違法處罰。 



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113 年 6 月 26 日南市教安(一)字第 11130813663B 號函訂定 

臺南市政府教育局校園性別事件通報及調查處理流程圖 

 

 

 

責任通報 

1.校安通報 

2.法定通報 

◎事件管轄學校：以行為人於行為發生時，與被害人互動之身分，其
所屬學校具管轄權。 

◎有管轄權者：緊急聯繫通報權責人員，並填寫校安事件告知單。 
◎無管轄權者：應於七個工作日內移送有管轄權者，並通知當事人。 

學務(教導)處二十四小時內 
1. 進行校安通報及法定通報(二十四小時計算方式：以學校第一位知

悉之教職員工知悉疑似校園性別事件時間點起算，並無授權自行
判斷是否確有此事或是否進行通報) 

2. 通報注意事項： 
(1) 僅被害人需要進行社政通報(一人一案)。 
(2) 跨校事件時，當事人學校均須進行校安通報；被害人學校通知行

為人學校時，應於校安通報註記涉及他校。 
(3) 通知駐區督學。 

後續處理注意事項 
1. 由權責人員主動告知當事人得主張權益及各種救濟途徑，或轉介相

關機構處理，並留意保密原則。 
2. 依當事人需求，提供心理諮商與輔導等各類服務，必要時，提供保

護措施及其他協助等。 
3. 鼓勵被害人、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申請調查或由學校提出檢

舉。 
4. 不得要求當事人提交任何自述或切結文件。 
5. 行為人為教職員工，權責人員獲得申請調查書前，請先填具檢舉調

查單送交性平會審議，立即盤整行為人任教或任職學年度及學生，
調閱任教班級之校園生活問卷及性平入班宣導學習單，以配合後續
普查。 

6. 每二週主動於校園安全防護網回報辦理進度及資訊。 

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及調查小組 
1. 性平會(或組成調查小組)調查處理，不得另涉調查機制，違反者

調查無效且得處罰鍰。 
2. 跨校事件：應有被害人現所屬學校代表，被害人、法定代理人或

實際照顧者要求不得通知現就讀學校，須由性平會認定無通知必
要；管轄學校與行為人現所屬學校不同者，應以書面通知行為人
現所屬學校派代表參與調查，被通知之學校不得拒絕。 

3. 調查小組組成： 
(1) 女性成員不得少於總數二分之一，且具校園性別事件調查專業

素養之專家學者於學校應占成員總數之三分之一。 
(2) 得一部或全部外聘，但行為人為教職員工，調查小組應全部外

聘。 
(3) 當事人持有身障證明或特教學生鑑定證明：調查小組應具備特

殊專業者。 
(4) 當事人之輔導人員、性平會權責主管及承辦人應迴避事件調查

工作；參與調查及處理人員，應迴避對當事人之輔導工作。 
4. 調查小組調查時發現行為人於不同學校有發生疑似校園性別事件

之虞，應將行為人發生疑似行為之時間及樣態等資訊，提交學校
性平會審議，俾學校通知其他學校配合普查；倘獲得同一行為人
對其他有疑似校園性別事件時，得併案調查。 

5. 調查小組進行校園性別事件認定及理由，並提出調查報告及處理
建議(僅建議權)。 

6. 校園性別事件於受理申請或檢舉後二個月內完成調查，必要時得
延長二次為限，每次不得於一個月，並陳報教育局備查。 

7. 性平會接獲重新調查之要求時，應另組調查小組。 

成立調查小組 

受理 二十日內書面通
知申請人、被害
人或檢舉人不予
受理 

不予受理 
 

1. 處理結果書面通知申請人、被害人
及行為人，應一併提供調查報告，
並告知申復期限自收到書面通知之
次日起三十日及受理單位。 

2. 依行為人身分，予以適當懲處及命
心理諮商與輔導；被害人給予關懷
與輔導，視其需求轉介相關單位。 

1. 相關當事人輔導關懷。 
2. 事件檔案建立存查。 
3. 全案相關資料及調查報告(含輔導

摘要表等)填報教育部校園性別回
復填報系統辦理結案。 

處理建議是否涉及行為人

改變身分 

全案相關資料及

調查報告(含輔導

摘要表)陳報教育

部校園性別回復

填報事件系統 

無異議 不服提出申復 

審議小組 

有理由 

二十四小時內 

不屬實 

屬實★ 

無理由 

教務處 
彈性處理當事人出
缺勤紀錄、課程或
教學協助及配合普
查等事宜。 

輔導室 
1. 輔導人員進行心理諮商輔導，包括事件當

事人、家長或班級師生。 
2. 建立當事人相關資料紀錄並妥善保存管理。 
3. 負責追蹤輔導相關計畫之執行。 
4. 校外橫向聯繫，例如陪同社工。 

人事室(行為人為教職員工) 
1. 為保障當事人之受教權或工作權，調查處理期間採取之必要處置

經性平會決議後執行，並陳報教育局備查。(防治準則第 26條) 
2. 配合提供疑似行為人任教（職）期間及職稱等資訊，俾普查。 
3. 性平會開案審議受理事件時，應就事件現有資訊作成以下建議，

並移請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下稱教評會)審議： 
(1) 暫時予以停聘：疑似行為人為教師涉有性侵害、有終身不得聘

任、有解聘之必要或達解聘程度但有暫時停聘之必要者，有離
開教學現場之必要者。 

(2) 核予事假：未達前項程度惟有離開教學現場之必要者，並提經
性平會決議通過。(防治準則第 26條第 3項) 

(3) 維持現狀：未達(1)及(2)情形者，惟須增加巡堂次數。 
4. 教評會應分別依教師法第 22 條第 1項及第 2項規定召開會議，倘

未依教師法第 22條第 1項前段規定通過審議暫時予以停聘，嗣經
學校性平會調查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而有暫時予以停聘必要者，
教評會應即審議通過暫時予以停聘。(教師法施行細則第 16條) 

5. 疑似行為人為職員工時，比照前揭說明辦理。 

不服提出申復 

不申請/檢舉調查 

1.學校教職員工獲知疑似性別事件 
2.接獲申請或檢舉調查 

召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受理/重新審理受理/重新調查) 

1.行為人為教職員工三個工作日內 

2.其他校園性別事件十個工作日內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結案 I) 

決議通過調查報告事實認定 

提出處理建議(含懲處建議) 

校園性別事件調查 

(訪談當事人及相關

人等) 

提供調查報告給行為人 

給予七日內提出書面陳述意見 

是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結案 II) 

審議陳述意見、調查程序有無重大

瑕疵、新事實或新證據 

無 

有 

三個工作日 

召開性別平等教
育委員會附理由

重新調查 

事實認定：交性平會重新
調查或重為適法決定 

懲處決定：懲處決議違法
不當，移懲處單位重為適
法決定。(不屬實無此項) 

接獲書面通知之次日起
三十日內提起救濟 

學校申復審議小組 
1. 審議小組三或五人應包含性平專家學者、法律

專業人員，校園性別事件調查專業素養之專家
學者人數占總數三分之一，且女性成員不得少
於總數二分之一。 

2. 原性平會委員及原調查小組不得擔任審議小組
成員。 

3. 收受申復申請後，學校應於三十日內作成附理
由之決定，書面通知申復人結果。 

4. 行為人為校長、教師、職員或工友者，申請人
或被害人得逕向主管機關申復。 

處理結果書面通知申請人、被害人及
行為人，應一併提供調查報告，並告
知申復期限及受理單位。 

一
、
通
報
階
段 

二
、
議
決
是
否
受
理(

二
十
日
內) 

三
、
調
查
期
間
二
個
月
，
至
多
四
個
月 
四
、
行
為
人
懲
處
階
段(

二
個
月
內) 

五
、
通
知
與
申
復 

六、教育輔導追蹤階段 

教育局督導學校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1. 項目： 
(1) 依法召開會議。 
(2) 召開會議後應充分審議

事項。 
(3) 調查程序或實體無瑕疵 
(4) 調查處理結果無適法疑

義時。 
2. 時機： 
(1) 於學校申復程序完成

前。 
(2) 未及於申復程序中合併

處理，或屆申復期限未
提出申復 

3. 方式：應敘明理由，限
期交回學校性別平等教
育委員會審議。 

請性平會查證
性平法第二十九
條第三項事件相
關事項流程： 
1. 提供資料予

學務處俾召
開性平會。 

2. 性平會審
議，依防治
準則第三十
五條通知當
事人陳述意
見。 

3. 召開性平會
審議陳述意
見後決議。 

有陳述 無陳述 

三十日 

申復審議結果陳報教育局 

三日內 



臺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學校生對生疑似校園霸凌事件處理流程及注意事項 

 

                              註1 

  

                                                      
1 7§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師對生霸凌事件之調查 

、處理及審議，由學校校園事件處理會議負責。 

受理 

學校組成處理小組 

進行調和或調查程序 

處理小組召開會前會 

進行個別會談選擇程序 

終局處理決定書面通知 

行為人與被行為人 

召開霸凌防制委員會通過調

和報告或審議調查報告 

學校終局處理決定 

(準則 38§1、輔導、管教與移送等適法行為) 

調查程序 調和程序 

案

件

受

理

期 

案

件

處

理

期 

終
局
實
體
處
理 

學校處理流程 教育局作為 學校因應作為 

學校接獲檢舉 

疑似校園霸凌事件  

接獲檢舉陳情後 

公告督導學校依規處理 

1. 檢舉人包含被行為人、法定代理人或實際

照顧者與知悉校園霸凌事件之人和媒體

(18§)。 

2. 填具檢舉書向學校進行檢舉，如以言詞向

學校檢舉者，學校應協助填寫檢舉書(18

§)。

1. 行為人行為時學校為調查學校 (18§)；多

行為人分屬不同學校，以先接獲檢舉學

校為調查學校( 20§) 

2. 3個工作日內將事件移送調查學校處理，

並通知當事人( 19§) 

1. 審查小組由校長於防制委員會委員中指

派 3 人組成。 ( 24§) 

2. 審查小組委員依 25§決定是否受理，全體

一致同意不受理，應不予受理。 

3. 調查學校應於接獲檢舉之日起 20 個工作

日以書面通知檢舉人，是否受理，並副

知教育局。 ( 25§) 

校安通報(24 小時)及相關通報(17§) 

(通知督學、業務科及關懷 e起來) 

學校召開審查小組 

依個案情形決定是否受理 

書面通知檢舉人 

(受理/不受理)之決定 

確認與移送調查學校 

並對學生啟動相關措施(21§) 

1. 審查小組受理之日起 5 個工作日內，組

成處理小組(27§)，在 10個工作日內召開

處理小組會前會。 

2. 會前會召開之日起 2個月內，完成調和/

調查報告，必要時得延長之，延長以 2

次為限每次不得逾 1個月(43§)。 

3. 雙方得自由採行調和和調查程序，會前

會採個別會談且不得錄音或錄影(29§)。 

不受理 

 
1. 檢舉人/被行為人於
收受不受理決定/終
局實體決定之次日起
30 日內，得填具陳
情書向所屬主管機關
陳情。 

2. 陳情，同一事件以一
次為限(26§、49§) 

3. 召開校園霸凌事件審
議委員會(63§) 

4. 有理由，命學校另為
適法之作為(64§) 

1. 依 32§規定，處理小組應停止調和，進行

調查，於調查程序中雙方有調和意願，

處理小組得停止調查重為調和(33§)。 

2. 調和成立之日起，7個工作日內，應完成

調和報告(34§)。 

1. 學校應於防制委員會做成決議或收受調

查學校決議之日起 15個工作日內，作成

終局實體處理(46§)。 

2. 終局實體處理後，應於 10 個工作日內以

書面載明事實理由，通知行為人及被行

為人，並提供報告(33§)。另，應於 5 個

工作日內，函報教育局。 

不服結果 

依各級學校學生 

申訴相關規定提出申訴 
行為人 

被行為人 



臺南市政府教育局辦理性平教育入班宣導流程 

113 年 10 月 14 日臺南市政府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第 7屆第 7次會議通過 

壹、辦理依據：臺南市政府教育局主管學校辦理校園性別事件預防教學注意要

點第三點第二款第四目。 

貳、辦理流程： 

 

 
 

  
 
 

輔諮中心辦理

種子教師培訓 

一、辦理時間：預定於每年 1、6月辦

理。 

二、對象：以輔導室人員為優先，學校

可視實際狀況指派其他人員與訓。 

三、內容： 

(一)說明教材、學習單使用方式。 

(二)提升教師教學知能及因應技巧。 

種子教師應於友善校園週前，完成向各

班導師說明入班宣導執行方式及應注意

事項。 

各校種子教師 

返校宣講 

由非原班導師入班宣導 

(宣導後檢視有無需關

懷個案) 

 

一、 配合友善校園週(開學第一週，每年

3月及 9月；國小一年級上學期為 9

月至 11 月)，由入班宣導之教師(非

原班導師)運用教育局提供之教材對

學生進行宣導。 

二、學生於課後填寫學習單，完成後入

班宣導之教師檢視班級學生填寫狀

況，如有疑似事件應立即通知通報

權責單位(學務處)進行通報作業。 

三、完成入班宣導後，向輔導室登記實

施完成。 

輔導室確認 

各班實施完成 

有需關懷個案者 

通報權責單位 

進行校安及 

社政通報 

一、針對他班導師通知疑似性別事件，

依相關規定辦理校安及社政通報。 

二、倘為性平法規定之校園性別事件，

應於知悉疑似事件後 24小時內完成

通報(性平法第 22 條第 1項)，且學

校處理校園性別事件，應將事件交

由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處理，

不得另設調查機制 (性平法第 22 條

第 3項)。 

學務處案件處理 

輔導室個案輔導 

一、由學校性平會調查處理，輔導室依

個案狀況評估是否持續追輔或轉介

輔諮中心，如評估個案身心狀況穩

定可轉由導師持續關懷。 

二、非屬校園性別事件則配合社會局提

供學生所需協助及輔導措施，另依

案情及個案狀況轉介輔諮中心介入

關懷。 

 

無 



臺南市114學年度大新國民小學 

校園霸凌防治預防實施過程成果表 

活動日期 114學年度 

參加對象 本校全體師生 

  

說明：校長進行全校師生宣導-網路霸凌 說明：校長進行教師正向管教宣導 

  

說明：生教組長進行全校師生宣導-防治校園霸凌 說明：防治校園霸凌宣導 

  

說明：老師進行課堂防治校園霸凌宣導 說明：拒絕霸凌，勇敢站出來 



  

說明：老師進行課堂防治校園霸凌宣導 說明：遭遇霸凌時的處理方式 

  

說明：其雄布袋戲到校進行反霸凌宣導 說明：透過布袋戲演出宣導反霸凌重要性 

 



臺南市114學年度大新國民小學 

校園性別平等教育實施過程成果表 

活動日期 114學年度 

參加對象 本校全體師生 

  

說明：專輔老師進行教師性別平等法宣導 說明：性平教育入班宣導方式介紹 

  

說明：校園性別平等教育宣導  說明：校園性別平等教育宣導 

  

說明：低年級老師進行性平教育入班宣導 說明：低年級老師進行性平教育入班宣導 



  

說明：中年級老師進行性平教育入班宣導 說明：中年級老師進行性平教育入班宣導 

  

說明：高年級老師進行性平教育入班宣導 說明：高年級老師進行性平教育入班宣導 

 



臺南市114學年度大新國民小學 

弱勢族群親職教育實施過程成果表 

活動日期 114學年度 

參加對象 本校弱勢族群家庭 

  

說明：教育優先區計畫-1 說明：教育優先區計畫-2 

  

說明：校長致詞與介紹講師 說明：親子良好的互動有助於孩子的成長 

  

說明：講師介紹雪Q餅的製作方法 說明：講師示範雪Q餅的切塊方式 



  

說明：分組動手做-放入小棉花糖 說明：孩子輪流學習炒棉花糖 

  

說明：父子攜手將棉花糖與奶油融化 說明：親子合作翻炒雪Q餅 

  

說明：校長協助包裝雪Q餅 說明： 親職教育活動圓滿成功! 

 



臺南市114學年度大新國民小學 

良好的師生互動實施過程成果表 

活動日期 114學年度 

參加對象 本校全體師生 

  

說明：辦理教師節感恩卡DIY活動 說明：教師節感恩卡DIY活動會場 

  

說明：小朋友熱烈參與感恩卡DIY活動 說明：認真繪製教師節感恩卡片 

  

說明：我用心手作的感恩祝福的卡片完成囉! 說明：將親手製作的感恩卡致贈親愛的老師 



  

說明：校長介紹教師節奉茶活動的意義 說明：學務主任介紹教師節奉茶活動的流程 

  

說明：牽起敬愛老師們的手 說明：牽起敬愛老師們的手 

  

說明：學生向校長與行政老師們奉茶致意 說明：學生向親愛的老師們奉茶致意 



  

說明：學生向親愛的老師們奉茶致意 說明：老師們喝下學生滿滿的祝福心意 

  

說明：給老師們一個大大的擁抱 說明：向老師傳達我最真摯的敬意 

  

說明：六年甲班師生的合影留念 說明：百年樹人，奉茶敬師，老師~謝謝您! 

 



附件一： 

※「敬師奉擂茶」班級位置圖：活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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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攜帶小椅子) 

 

--------------------------------------------------------------------- 

附件二： 

※「敬師奉茶」各班代表報名表： 

 

 

 

 

 

請各班推派 2 位學生代表奉擂茶 

班級 學生代表姓名 

  
 



附件三： 

 

項次 活動項目 時間 備註 

1 老師及學生進場 7:55~8:00 聽候廣播集合 

2 校長致詞 8:00~8:05  

3 各班代表邀請老師就座(分 4批) 

8:05~8:25 各班代表 

4 各班代表奉茶並說祝福語(分 4批) 

5 齊聲說「老師謝謝您，祝教師節快樂」 

8:25~8:30 主持人引導 

6 拍大合照 

 

 

 

 

 

 

 


